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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段：主工作的第三年 

第九十七篇 主對猶太宗教徒的責備並耶路撒冷連其聖殿的被棄，稱讚窮寡婦 

讀經：太二十三 1〜39、可十二 38〜44、路二十 45〜47、路二十一 1〜4 

壹、 主對猶太宗教徒的責備 

一、 他們的假冒為善（太二三 1～12） 

1. 坐在摩西的位上，說而不行（2～3） 

a. 文士和法利賽人說了一些關於律法的事，但他們不遵行。 

b. 主告訴門徒要遵行文士和法利賽人所說的，因為他們所說的是按著聖經，只是不要

跟隨他們所行的，因為他們的行為是假冒為善的。 

2. 把沉重難擔的擔子捆起來，放在人的肩上，但自己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（4）：文士和

法利賽人把律法的擔子擱在別人身上，但自連連一個指頭也不肯動。 

3. 所作的一切事都要給人看見（5）：文士和法利賽人所作的都是外表的顯揚，使別人看

見。他們這樣作是因著驕傲，並要得著人的稱讚。 

4. 將佩戴的經文匣作寬了，衣繸也加長了（5） 

a. 佩戴的經文匣是根據申命記六章八節和十一章十八節，將律法的一部分寫在羊皮紙

上，戴在額上作飾物，並繫在左臂上。 

b. 文士和法利賽人將其作寬，當作迷人的飾物，為要炫耀他們何等喜愛律法，為著律

法並遵守律法。這說出他們渴望在別人眼中維持美好的外表。 

c. 律法要求以色列人在衣服的邊上，用藍色帶子作繸子，表徵他們的行為（由衣服所

象徵）是受屬天管治的規律（由藍色帶子所指明），並題醒他們要遵守神的誡命（民

十五 38～39）。 

d. 文士和法利賽人將繸子加長，假裝他們遵行神的誡命，並受規律超過一般的程度。

他們這樣作是為了榮耀自己。 

5. 喜愛筵席上的首座，並會堂裡的高位（6）：這指明他們喜歡在別人之上，渴望在人中

為大。 

6. 喜愛人在市場上問他們安，稱他們為拉比（7） 

a. 拉比是尊稱，意即夫子、主人。 

b. 文士和法利賽人喜歡在人前受尊重，被高舉。 

7. 與國度子民的謙卑相對（8～12） 

a. 我們要看見基督是我們唯一的夫子和主人，唯一的父，也是唯一的師尊、領導、教

師和指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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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我們中間誰為大，誰就該作我們的僕役；凡高抬自己的，必降為卑；降卑自己的，

必升為高。因此，自高的必降為卑，自卑的必升為高。 

二、 他們的八重災禍（太二三 13～36） 

1. 第一禍（13）：法利賽人把諸天的國關了，他們阻撓那些要走這條路的人，自己不進

去，也不讓那些要進去的人進去。在主眼中，這是最詭詐的事。 

2. 第二禍（14）：他們假意作很長的禱告時，卻侵吞寡婦的家產，因此要受更重的刑罰。 

3. 第三禍（15） 

a. 他們熱心佈道，把外邦人帶入猶太教。 

b. 等入了教，卻不能培養他，不能使他認識神，因此帶來他本來的惡，又加上法利賽

人的惡，故曰『使他成為火坑之子，比你們還加倍。』 

4. 第四禍（16～22） 

a. 假冒為善者的錯誤：這是他們加上的律法—金子比殿大；他們所以視之為大，因其

認為金子值錢。這暴露了他們的瞎眼。 

b. 主的規正：殿比金子更大，因殿是叫金子成聖的（17）。 

(一)叫金子成聖，就是藉著改變金子的地位，從凡俗的地方（如市場），轉移到聖別

的地方（聖殿），使金子在地位上成聖歸神。 

(二)成聖有兩面，地位的一面和性質的一面。這裡金子藉著殿成聖，是地位上的不是

性質上的。 

c. 十八、十九節壇和禮物的原則是一樣的。 

d. 主的結論 

(一)指著壇起誓的，就是指著壇和壇上的一切起誓。 

(二)指著殿起誓的，就是指著殿和那住在殿中的起誓。 

(三)指著天起誓的，就是指著神的寶座，和那坐在其上的起誓。 

5. 第五禍（23～24） 

a. 法利賽人避重就輕，本末倒置。 

b. 指明主雖然強調更重的事，但仍囑咐我們不可撇開較輕的事。 

6. 第六禍（25～26） 

a. 和馬太十五章的情形一樣，文士和法利賽人只注重外表，裡面卻盛滿了勒索和放蕩。 

b. 勒索與貪財有關，放蕩和情慾有關。因此，文士和法利賽人雖潔淨了外面，裡面卻

滿了貪財和情慾。 

7. 第七禍（27～28） 

a. 文士和法利賽人好像粉飾的墳墓，外面顯得美觀，裡面卻滿了死人的骨頭，和一切

的污穢。 

b. 他們也是如此，外面向人顯出公義，裡面卻滿了偽善和不法。 

8. 第八禍（29～3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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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. 在耶路撒冷城外有許多的墳墓。法利賽人為了顯揚，就重建先知的墳，修飾義人的

墓。 

b. 他們說，若是他們在他們祖宗的日子，必不和他們一同流先知的血。 

c. 但主說他們這樣作，證明自己是殺害先知之人的子孫（31）。 

d. 主對猶太宗教徒的宣判： 

(一)『你們去充滿你們祖宗的惡貫吧！』（32）不要以為你們修飾了先知的墳墓，就

脫離了你們祖宗殺害他們的罪。你們的心靈和你們的祖先毫無不同，你們同樣的

棄絕公義，仍然迫害義人，並且還要繼續如此。 

(二)祂緊接著的話，『你們這些蛇類，毒蛇之種，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呢？』（33）當

王的先鋒施浸約翰，開始他傳道的時候，同是這一班人曾來到他的面前，他也以

嚴厲的話斥責他們，『誰指示你們逃避將來的忿怒呢？』現在當耶穌在祂的職事

將結束之時，祂說出了那可怕的必然後果，『怎能逃脫……呢？』我們的主宣告，

地獄的刑罰是那些拒不向真理降服之人所無可逃避的。 

(三)『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並文士，到你們這裡來；有的你們要殺害，要釘十字

架；有的你們要在會堂裡鞭打，從這城追逼到那城；叫世上所流義人的血，都歸

到你們身上；』（34～35）這是主預言猶太教的領袖們，將要怎樣逼迫殘害主所

差遣的新約眾使徒、先知、教師。 

貳、 耶路撒冷連其聖殿的被棄：至終主放棄了耶路撒冷連其聖殿 

一、耶路撒冷常殺害先知（太二三 37）： 

耶路撒冷和其女兒是神所揀選來完成祂定旨的。然而，神差遣先知到他們那裡去，他

們就殺害。 

二、主好像母雞願意把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（太二三 37） 

1. 神總是親自眷顧耶路撒冷，像鳥搧翅覆雛一樣。他們若肯到祂這裡來，祂就能覆翼保

護他們，救他們脫離即將來臨的審判。 

2. 祂多次願意聚集耶路撒冷的兒女，但他們不願意。那就是人的意志，抗拒神的旨意。

人故意抗拒公義的神，以及神願意人蒙福的旨意。 

三、這家―殿―成為荒場（太二三 38） 

1. 這裡的家既是單數，必定是指神的家，就是殿。這殿原是神的家，現在卻稱為『你們

的家』因為猶太人使其成為賊窩了（太二一 13）。 

2. 關於家成為荒場的預言，相當於馬太二十四章二節的預言，應驗在主後七十年，提多

率領羅馬軍隊毀滅耶路撒冷的時候。 

3. 照著以西結書，古時，神曾離開祂的殿。這裡發生同樣的事。在以西結在異象中看見

神的榮耀離開殿。因此，殿成為荒場留給背叛的猶太人，最終被焚燒毀滅。 

四、不得再見主，直等到主回來的時候（太二三 39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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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這將是主再來的時候，那時所有以色列的遺民，都要回轉相信主，並且得救（羅十一

23，26）。在祂對這國，這城宣告審判，說到他們的家成為荒場留給他們的時刻，祂

的心中仍存留著盼望。祂遙望將來，有一日他們將說，『奉主名來的，是應當稱頌的。』 

2. 照著撒迦利亞十二章，當主再來時，以色列的遺民都要悔改。然後他們要對祂說，『在

主名裡來的，是當受頌讚的。』 

3. 這裡清楚的宣告，祂是神的榮耀，將離開以色列國，他們不得再見祂，直等到祂再來

的時候。 

4. 就個人而言，猶太人仍有機會相信，但就一國而言，今天他們沒有這機會。就一國而

言，以色列和主了了。 

5. 但在這世代的末了，以色列人被仇敵逼迫時，他們要向他們的神呼喊。那時基督要降

臨，祂的腳要站在橄欖山上，這山要裂開，像紅海的水一樣。這將使猶太人能逃離逼

迫。那時他們要向主悔改，並呼求祂，以色列全家就都要得救。 

參、 主稱讚窮寡婦 

一、主耶穌警告人要提防文士後，就稱讚窮寡婦的忠誠 

1. 主乃是神活在人性裡，祂關心的看神百姓在奉獻給神的事上，如何表達他們的忠誠。

祂是在這種觀察下，稱讚寡婦對神的忠誠。主的觀察比人的觀察透徹多了。 

2. 當主耶穌看見『有一個窮寡婦來，投了兩個小錢，就是一個大錢』，祂便叫門徒來，

對他們說，『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窮寡婦投入庫裡的，比眾人所投的更多。因為他們

都是從自己的富餘中把一些投上，但這寡婦是從自己的缺乏中，把她一切所有的，就

是她一切養生的，都投上了。』（可十二 42～44） 

二、虛空與實際的對照 

1. 主征服了所有的反對者以後，就警告人要提防文士，並且稱讚窮寡婦的忠誠，這是非

常有意義的。祂首先警告門徒要提防文士虛空、空洞的教訓。然後，祂鼓勵他們珍賞

寡婦內裡的實際。祂要他們洞察神百姓的光景，照著人內裡的實際看內涵，而不是照

著人的方式看外表。 

2. 沒有一個東西比錢財更能驗證信徒內裡的實際。錢財之所以能驗證信徒內裡的實際，

是因為人生最現實的就是錢財、財產。你的錢財、財產試驗你向神到底有沒有實際。

但願我們都提防虛空，特別是講話、口才、知識、道理、和教訓方面的虛空。我們同

時該學習珍賞並寶愛主眼中所看為實際的。 


